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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師經常由於未能做好身教而受指責 

學校是推動品德教育的重鎮，而教師則是實施品德教育的關鍵人物，因此，

論及品德教育時，教師的身教經常是學者討論的焦點（但昭偉，2002）。1830 年

代的美國強調家庭價值（values of the home），即視女性教師為學生的良好典範

（Howard, Berkowitz & Schaeffer, 2004）。1970 年代，美國社會為解決兒童與青

少年的價值觀與生活目標扭曲，以及青少年犯罪等問題，將形塑教師典範視為幫

助學生建立品德的主要方法之一（Lickona, 1992）。1995 年，美國品德教育學會

（The Character Education Partnership, 簡稱 CEP）提出有效品德教育的 11 項原

則，其中包括學校全體師長皆負有示範良好品德之責、應為品德教育之模範

（Lickona, Schaps, & Lewis, 1995；李琪明，2003）。2004 年，D. L. Prestwich 亦

指楷模與示範，是美國校園實施品德教育的常見方法（陳伊琳，2015）。 

「天地君親師」與「一日為師，終身為父」等言，則顯示教師在中國傳統社

會中具有權威與崇高地位（李弘祺，2012）。時至今日，社會大眾依然期待教師

的言行能為學生榜樣。2004 年，教育部頒行「品德教育促進方案」（Guidelines for 
Facilitating Character and /or Moral Education Programs），1方案中所提品德教育的

6E 教學方法，即以典範學習（Example）為首，顯示當局期盼教師成為學生的學

習典範，並明言各級學校推動品德教育時，校長與行政團隊應發揮「品德典範領

導」與「道德領導」的功能，「落實教師為典範之言教與身教」，「成為學生楷模」。 

但教師為凡夫俗子，經常由於未能做好身教示範，或未能使學生有水準之上

的品德表現，而受到指責（Carr, 1993；但昭偉，2002）。以教師為典範作為品德

教育的主要方法是否適切，又有何可能的解決之道，是本文討論的焦點。 

二、以個人氣質為起點發展多元道德人格，才是楷模學習的真義 

(一) 教師個人特質在品德教育上扮演核心角色 

古云：「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西方學者更直指，我們記住教

師是一個什麼樣的人，多過於教師教給我們的知識與技能。除了授人以知，教師

                                                

1 教育部 93 年 12 月 16 日台訓(一)字第 0930168331 號函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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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時，亦經常運用個人的特質，使其專業影響力大增。換言之，教師的個人特

質與氣質傾向，在教學上扮演了既特別又核心的角色（Carr, 2007）。英國國家課

程理事會（National Curriculum Council）則指，教師是透過其言行，將價值傳遞

給學生的道德能動者（moral agents）（Carr, 1993）。 

(二) 品德教育應以學生的個人氣質為起點，以發展多元的道德人格為主要方向 

值得注意的是，個別德性（virtues）的總和不等於品德整體；諸多中心德目

的教學，不等同於品德教育；道德的行為，亦不只是普遍原則的運用集合（Carr, 
2007；Davis, 2003）。就教師而言，即使所有教師擁有相同的品德核心價值（target 
values），也會由於其各自不同的氣質傾向，呈現出「品格的個殊化與道德人格的

多樣性」（Chen, 2012）；而氣質傾向各不相同的學生，則易於嚮往、認同與自己

氣質相投的有德楷模（陳伊琳，2018）。品德教育的主要目的，不在複製具有相

同德性的個人，亦非致使人人最終皆能達成獲致同樣的結果（Chen, 2012）。由是

之故，在現階段以培育學生具備品德核心價值為品德教育的主要目標（教育部，

2019），而社會大眾仍視教師為道德的基準（Carr, 1993），甚至應為道德典範的情

況下（Carr, 2007；Chen & Kristjánsson, 2011），品德教育實應以學生的個人氣質

為起點（陳伊琳，2018），以教師的言行示例為材料，以發展學生多元的道德人

格為主要方向，才能彰顯楷模學習的真義。 

(三) 教師可為學生提供可行而多元的道德思考與行事架構 

以此觀之，在品德教育的過程中，教師無法藏私的日常言行確是可貴的學習

材料；以教師言行作為學生的學習榜樣，亦是可行的教育方法。以周遭教師為學

習對象，目的不在期許學生成為和教師想法相同、舉止相近的個人，而是立基於

「三人行必有我師焉」的學習精神，由道德心靈較為成熟、道德人格又彼此相異

的教師，提供較為可行而多元的道德思考與行事架構，使學生得以由此找出與自

己氣質相近的道德人格，從學習或倣效中肯定自己，進而開展自己；透過討論與

思辨，發現教師間道德思考與行事架構的同與異，嘗試歸納不同言行背後的共同

特質或共通德性（universal virtues），進一步學習在真實情境中權衡德性的輕重，

從中取決並表現於外，如此才有可能使品德教育既具整體性，亦使學生不失其個

殊性。 

三、透過社群研討，建立現職教師實施品德教育的專業自信與實力 

(一) 將教師視為道德基準，隱含父權主義（paternalism）的武斷想法 

社會大眾泰半習於將教師視為道德的基準，甚而放大看待教師所犯的過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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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時，教師如發生某些違規情事，除依相關法令受罰外，尚須接受行政懲處。例

如教師若酒後駕車，除與一般民眾相同、依法受罰外，也會被記過；倘若未能於

規定時間內主動告知學校自己的違規行為，也會受到行政懲處。2如此，不僅強

化了教師個人及其職業的內在連結，亦隱含了社會或教育體系自有一套認為應該

一直流傳下去的價值與道德行為，認定教師即是這套價值與道德行為的捍衛者與

監護者，亦認為教師應該擁有這些價值，有能力展現這些行為，且能成功傳達給

學生。這種社會大眾自認為擁有正確的價值判斷，而且可能不會犯錯的武斷想法，

顯然是一種不容侵犯的父權主義（Carr, 1993），並不可取。 

(二) 教師自以為是（self-righteousness）的防衛機制潛藏父權主義的危機 

除了社會制度隱含的父權主義，品德教育過程中教師自以為是的防衛機制，

也潛藏了父權主義的威脅與危險。在師生互動的過程中，教師必須同時面對三種

價值信念體系。其一，是教師個人的價值信念；此一部分植基於教師個人在成長

過程中，父、母或其他師長所給予的有形指導與無形身教（Tress, 1998），另一部

分則是在教師成長過程中逐漸形成，其個人可能也不完全清楚的價值信念。其二，

是學生所持的價值信念體系。其三，則是現有教育體系賦予教師應教授的、明確

的（explicit）價值信念。教師若以強勢地位之姿、以自以為是的防衛機制面對三

者的折衝，不僅傷害了學生的自主性（但昭偉，1999），也限制了學生的獨立與

創造性思考，對於學生品德個殊性的發展，更是有害而無益。 

(三) 道德教育應為教師進修的側重點 

赫斯特（P. H. Hirst）認為，一位稱職的道德教育者，應「研究過道德的性

質」，具有道德「教材教法」的知能，亦有道德的「專門知識」或「內容知識」

（content knowledge）（陳伊琳，2021）。從這個角度來看，能推動品德教育，甚

而成為品德教育典範的教師，恐怕少之又少。在難以達成此理想的情形下，面對

教師推動品德教育責無旁貸，以及學習環境中父權主義與教師自以為是的可能風

險，除了將道德教育列為師資培育的重點，使準教師習於從道德的觀點自我檢視、

自我評價與規範外（Chen & Kristjánsson, 2011），更應重視現場教師的在職進修。

亦即應將品德教育列為教師社群的重要研討議題，透過進修規畫或專案計畫等機

制，鼓勵現職教師除於社群中討論領域教學的內容外，另組以品德教育為主題的

教師社群，使每一校園都有深入思考如何實踐品德教育的教師學習共同體。 

                                                

2 如「臺北市政府所屬各機關學校教職員工酒後駕車經警察查獲及上班期間飲酒之相關懲處標準

表」所列相關違規情節與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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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設定社群任務，強化教師的品德教育專業實力 

就實施方式言，應設定品德教育教師社群之階段性任務。初時，或可以促進

教師於人數適中、心靈開放的小團體，交換彼此對於實踐品德教育的教材教法或

內容知識為起點，形成學校本位的品德教育實施方式資料庫；待社群氛圍自由、

開放、成熟且溫暖時，教師即能自然地透過討論與思辨，反省品德教育實施過程

中的可能迷思，檢視並澄清彼此所持的價值信念體系；最後，社群教師應擴大思

考範圍，共同查考學校甚或社區日常生活中潛藏的道德議題，強化實踐品德教育

的專業洞察力與行動力。簡言之，透過社群的正向力量，建立教師實施品德教育

的專業自信與實力，使教師成為最能依據道德與專業知識思考、判斷或感受，進

而胸有成竹地採取行動、進行教學的道德能動者與示範者，應是以教師為典範作

為實施品德教育主要方法的可行之道。 

四、結語與建議 

雖然我們目前對於如何才稱得上是一位有品德的人缺乏明確的答案

（Pritchard, 1988），社會大眾仍習於將教師視為品德的基準；教育當局推動品德

教育時，仍以典範學習為首要方法；如果教師的言行表現未達社會期望或既定標

準，亦會受到大眾的指責。 

「讀人如讀書，閱人如閱己。」教師亦是凡夫俗子，實無法、亦不必成為完

美無瑕、高不可攀的品德典範。教育的目的既然不在製造相同的個人，教科書也

已一綱多本，那麼，社會大眾與家長，或可以欣賞之姿看待職場上的教師，讓教

師得以更自在地以品德核心價值為綱，以自身氣質傾向為本，充分展現出互為殊

異且各有活力的生活與品德示例，為學生提供言行與思辨的參照架構。就教育主

管機關言，除頒行「品德教育促進方案」，督促各級學校於課程、教材、教學方

法與教學活動等方面多向著力外，或應具體指陳各級學校實施品德教育的分段目

標，使學校能依情境與學生能力各自著力，逐步達成目標。就學校行政單位言，

應系統性地規畫教師社群的運作機制，使現職教師除針對領域專業知識共同備課

外，亦使品德教育的思與行，成為專業研討的焦點之一，具體形塑校園中品德教

育的思辨氛圍。就教師言，則應具有價值信念體系各自不同的基本體認，以開放

的心胸在社群中進行專業互動，在研討中充實道德認知、澄清可能迷思，共同尋

思品德教育的有效途徑，使自己成為更具自信且稱職的道德能動者與示範者。如

此多方並進，主管機關行之有道，親、師相互欣賞，師、生亦彼此互進、互學，

才能發揮以教師為典範的最大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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